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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無償供公眾通行道路土地之減免申報義務

發布日期: 2024-05-14

內文

根據土地稅法第9條規定：「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在使用期間內，地

價稅或田賦全免。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，不予免徵。」

至於其減免程序，根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2條：依規定申請減免地價稅或田賦者，公有土地應

由管理機關，私有土地應由所有權人或典權人，造具清冊檢同有關證明文件，向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稽徵機關為之。但合於下列規定者，應由稽徵機關依通報資料逕行辦理或由用地機

關函請稽徵機關辦理，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申請，其中第五款為：「私有無償提供公共

巷道用地」，應由工務、建設主管機關或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建設單位，列冊送稽徵機關

辦理。

然而，根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951號判決要旨：「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2條第5

款有關私有無償提供公共巷道，免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規定之適用，係以稽徵機關經地方建設

主管機關通報者為前提；倘係私設巷道或一般既成道路，因無資料可稽，則非由土地所有權人

申請，尚乏憑據得以減免。故減徵或免徵地價稅之事由發生，自從土地所有權人提出免徵土地

地價稅申請，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之規定，應自該申請年度起始有免徵地價稅之適用，

並無溯及之效力。」

另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更一字第42號判決要旨：「未完成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區域之私

有土地，須土地所有權人已表示願意無償提供使用，稽徵機關始應依工務、建設主管機關或各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建設單位之列冊通報資料逕行辦理免徵地價稅：如未經土地所有權人表

示願意無償提供使用，縱有無償供公共通行之巷道或廣場使用，並不當然生免徵地價稅之優惠

效果，稽徵機關仍應經納稅義務人即所有權人或典權人，造具清冊檢同有關證明文件申請。」

另外，按112年憲法法庭第12號判決：建築基地內之私設通路固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

地，惟該等私設通路如已超過依法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面積，且已無償供公眾通行使用，此等私

設通路之功能，與非供不特定公眾使用之法定空地究有不同。有關機關對於此等情形之私設通

路之地價稅核課，允宜考量予以一定程度之減免，以兼顧人民權益與租稅公平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7%A8%85%E6%B3%95%E7%AC%AC9%E6%A2%9D


綜上，私有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，倘若為都市計畫劃設或已屬明確經主管機關管理之公

共巷道，則應由地方建設主管機關通報稅捐機關予以減免。至於非屬前列者，如私設道路、既

成道路等，因無資料可稽，故無從列冊送稽徵機關，仍應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核定再憑減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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